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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部门】: 国土资源部
 

 
 

 

第一条 为鼓励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

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人或探矿

权、采矿权申请人，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机关)申

请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缴或免缴。�
 

第三条 在我国西部地区、国务院确定的边远贫困地区和海域从事符合下列条件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活动，可以依照本规定申请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免：�
 

(一)国家紧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
 

(二)大中型矿山企业为寻找接替资源申请的勘查、开发；�
 

(三)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综合利用水平的(包括低品位、难选冶的矿产资源开发及老矿区尾矿利

用)矿产资源开发；�
 

(四)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况。国家紧缺矿产资源由国土资源部确定并

发布。�
 

第四条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免按以下幅度核准。�
 

(一)探矿权使用费：第一个勘查年度可以免缴，第二至第三个勘查年度可以减缴50%；第四至第七个

勘查年度可以减缴25%。�
 

(二)采矿权使用费：矿山基建期和矿山投产第一年可以免缴，矿山投产第二至第三年可以减缴50%；

第四至第七年可以减缴25%；矿山闭坑当年可以免缴。�
 

第五条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免，实行两级核准制。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颁发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免，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核准，并

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和省级以

下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核准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减免，由省级地质矿产主管

部门负责核准。省级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应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核准文件报送上级登记管理机关

和财政部门备案。�
 

第六条 申请减免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矿业投资人，应在收到矿业权领证通知后的10日内填写探

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申请书，按照本法第五条的管辖规定，报送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同

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应在收到申请后的十日内作出是否减免的决定，并通知

申请人。申请人凭批准减免文件办理缴费、登记和领取勘查、采矿许可证手续。�
 

第七条 本办法颁发以前已收缴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不办理减免返还。�
 

第八条 本办法原则适用于外商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http://mail.mlr.gov.cn/
http://www.mlr.gov.cn/wzdh/whyx/
http://www.gov.cn/
http://www.mlr.gov.cn/
http://s.lrn.cn/search/search.do?webid=1&pg=10&p=1&tpl=&category=&q=%E5%9B%BD%E5%9C%9F%E8%B5%84%E8%A7%84&pq=&oq=&eq=&doctype=
http://s.lrn.cn/search/search.do?webid=1&pg=10&p=1&tpl=&category=&q=%E5%9B%BD%E5%9C%9F%E8%B5%84%E5%8F%91&pq=&oq=&eq=&doctype=
http://s.lrn.cn/search/search.do?webid=1&pg=10&p=1&tpl=&category=&q=%E8%AE%BE%E6%96%BD%E5%86%9C%E4%B8%9A&pq=&oq=&eq=&doctype=
http://www.mlr.gov.cn/
http://www.mlr.gov.cn/bbgk/
http://www.mlr.gov.cn/xwdt/
http://www.mlr.gov.cn/zwgk/
http://www.mlr.gov.cn/bsfw/
http://www.mlr.gov.cn/zmhd/
http://data.mlr.gov.cn/
http://www.mlr.gov.cn/tdzt/
http://www.mlr.gov.cn/zwgk/
http://www.mlr.gov.cn/zwgk/flfg/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
javascript:window.close();


5/15/2018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办法

http://www.mlr.gov.cn/zwgk/flfg/kczyflfg/200411/t20041125_612841.htm 2/2

·自然资源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深化合作

·2017年全国地质勘查成果通报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版《矿产资源勘查

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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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分五号卫星发射成

功 可探大气污染物

“大洋一号”完成“海

龙”“潜龙”系列潜水器

海试任务返回青岛

国家宝藏的真实缩影——

走进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

“魅力地质——中国的世

界地质公园”专题科普展

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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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审查报国务院批准的项目用海审批事项服务

指南

·测绘地理信息政务服务

·海域使用权设立审核（国家海洋局直接受理项

目）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弋阳县国土资源局强化多项措施化解信访纠纷

·张溪春同志逝世

·济南督察局青岛例行督察组督促黄岛区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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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第49个世界地球日专题

·“责任落实年”活动专题

·国土资源部“两学一做”专题

·“砥砺奋进的五年”专题

·2017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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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不动产登记办理换

档提速

 

太原可申请查询不动产登

记资料

第九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遇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的，在不可抗力期间可以申请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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